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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草案 

权力下放问题非正式咨询小组的建议 
 

 
 

 

 
导言 

 
1. 理事会在其 IDB.28/Dec.2 号决定中请总干事
继续同开发计划署（可能时并同其他联合国机构）

对话，以便就这一领域中及结合正在进行的联合国

改革进程而可能建立的联合提出一项提案，供理事

会和/或大会进一步审议。根据该决定，总干事随
后连续几个月与开发计划署进行了频繁的磋商，以

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进程。此外，在 2004年 6月
10 日举行的非正式咨询小组会议上，开发计划署
署长介绍了其组织对于有必要在联合国改革进程

中加强战略联合以及关于拟议的合作协定的远见。

会议后，2004年 6月 30日向所有常驻代表团发出
了载有关于协定的全面信息的通知。这些信息是在

一系列会议上与各区域组进行讨论的基础，本文件

亦提供了这些信息。非正式咨询小组在其 2004年
7月 26日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合作协定充分考虑 
 

 
到载于 IDB.28/Dec.2 (e)号决定的该小组的建议。
小组进一步商定，向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

提交合作协定的条件，以期赞成地注意到协定的签

署，以便促进这一举措的早日实施。 
 

一. 合作协定的内容和范围 

 
A. 合作的主要目的 

 

2. 战略联合的目的是，在私营部门发展领域制订
技术合作联合方案，以实施联合国私营部门与发展

委员会报告 1 和工发组织公司战略所载的建议

（GC.10/14，附件）。因此，这一战略联合的主要
目标是，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为明确地认识

__________________ 
1“释放出创业精神”，可以在 http://www.undp.org/cpsd/ 

 fullreport.pdf上查到，2004年 4月 1日发表。 

 介绍非正式咨询小组一级的进展情况，通报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的目的、

范围和执行情况。介绍非正式咨询小组关于赞成地注意到协定的签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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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创造一个有利于私营部门发展的氛围可以在最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缓解贫困。 
 

B. 合作的其他方面 
 

3. 此外，合作协定旨在为联合国系统注入一种新
的外地代表情况的模式。这一新的做法将使工发组

织最终可以在同开发计划署在私营部门发展和其

他工发组织专长领域的联合方案的基础上将其外

地代表扩大到 80个国家。该合作协定承认工发组
织的核心能力和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它还承认开发

计划署在国家一级的优势及其将发展服务推广到

广大合作伙伴的能力。 
 

C. 合作范围 
 

4. 协定确定了工发组织同开发计划署在国家一
级的合作范围，同时铭记《千年发展目标》和共同

国别评价/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重点。开发计划
署的驻地代表和全球知识网络将把工发组织的核

心能力、知识、经验和信息纳入主流。它还将探索

联合资源调动的可能性。相应地，工发组织将在下

列领域提供有关可持续工业发展问题的专家： 

 (a) 贸易能力建设： 

 • 加强合规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 

 • 提高竞争力； 

 • 进入全球分包和供应链网络。 

 (b) 投资促进： 

 • 通过战略和政策咨询以及业务联合促进

  外国直接投资； 

 • 将投资促进与工业方面有关机构联系起

  来的能力建设； 

 • 将工业与金融市场联系起来的富有创意

  的金融举措。 

 (c) 农用工业： 

 • 咨询和能力建设以提高农用工业的生产

  力和市场营销； 

 • 支持传统农用工业，以改进生产力和效

  率，促进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支持农村

  生计多样化。 

   

 

 (d) 能源： 

 • 促进农村生产用能源，重点是可再生能

  源； 

 • 对制订和实施节能方案的援助以及新技

  术和工艺示范；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

  书）机制的执行； 

 • 为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和京都议定书

  的联合执行而加强机构能力。 

 (e) 清洁和可持续工业发展： 

 • 支助环境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和技术方

  面的方案和相关标准的制定； 

 • 代表开发计划署实施多边环境协定并执

  行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供资的项目； 

 • 工业废水和国际水域。 

 (f) 创业精神与中小企业发展：  

 • 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加强能力，以促进

  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发展； 

 • 制订方案以支助通过农村微型和小型企

  业实施的国家扶贫战略； 

 • 创业精神发展，重点是性别问题；  

 • 中小企业集群支助、网络和出口联营集

  团； 

 • 中小企业发展业务伙伴关系。 
 

D. 私营部门联合发展方案 
 

5. 将特别强调利用扩大可持续业务以减少贫穷
和小额融资等开发计划署的方案以及业务伙伴关

系、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投资促进和农用工业促进

等工发组织的方案制定和实施私营部门发展技术

合作联合方案。该协定还预期利用工发组织在上述

领域的专长在其他领域制订联合方案。 
 

E. 合作方式 
 

6. 该协定进一步明确了工发组织同开发计划署
在国家所有的范围内的合作方式。协定明确了开

发计划署如何在设计和/或实施工发组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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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方案和项目中利用工发组织的专长，这些

方案和项目可以由各种来源供资，包括开发计划

署、蒙特利尔议定书和环境基金。 

7. 不过，协定对联合国私营部门与发展委员会的
建议中所设想的加强私营部门发展的联合活动给

予了特别强调。 

8. 协定还指出，为了提高认识并在这一活动领域
创造有利的环境，两个组织还承诺通过其通信网络

传播从合作中获得的知识。 

9. 从财务角度来说，协定指出，实施方案和项目
的支助费用将按比例确定，但根据各自议定书执行

的及由开发计划署资金出资的方案和项目除外，对

于这些方案和项目，双方商定在实施本协定的头两

年适用 6%的统一费率。 

10. 作为对这种合作的一种承诺，在头两年内 15
个工发组织服务台的费用将由双方分摊，工发组织

将承担一名国别干事的费用（估计每一服务台的费

用为 60,000欧元），而开发计划署将承担运营费用
（估计每一服务台为 42,000欧元）、必要的办公空
间费用和运行服务。 
 

F. 在国家一级加强合作 
 

11. 工发组织同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还明确指
出，可以通过将工发组织的外地代表扩大到 80个
国家来加强在国家一级的合作。这将按照分阶段方

法来实现，重点是：(a)在工发组织未设办事处的
地点的开发计划署国别办事处设立工发组织服务

台；(b)将工发组织国别办事处转为工发组织服务
台；)c)设立工发组织区域技术中心并在可行的情
况下设立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联合区域技术中
心。 

12. 协定的这一部分还侧重于在外地的做法。协定
明确规定了各组织的职责，并决定了拟设立的服务

台数量、按确定的标准考核服务台绩效的程序、分

配到每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人数、垂直领导关系以

及工作人员甄选、任命和考核的条件。 
 

二. 合作协定的执行 

 
G. 分阶段方法包括试点阶段 

 
13. 如上所述，这一合作协定的执行将以分阶段方
式进行，将在工发组织未设机构的地点或在工发组

织活动不需要设立工发组织外地办事处的地点开

设 15个工发组织服务台。 

14. 工发组织服务台的有效性将在运行头 12个月
内进行审查。此时将进行绩效考核，以确定工发组

织服务台是否行之有效，是否应继续或扩大，审查

期间是否应当再延长 12个月，或者是否应当停止
该方案。 

15. 这一行动头两年的费用将由工发组织和开发
计划署分摊。开发计划署将承担服务台的运行费

用，包括一般事务支持、办公空间、水电费用、办

公用品、档案管理、工资事务、地方通信和交通。

工发组织将承担各地点的国别专业干事的费用。 
 

H. 合作协定的执行方式 
 

16. 合作协定这一部分还描述了协定各种执行方
式以及工发组织总干事和开发计划署署长确保其

得到顺利执行的责任。 

17. 协定这一部分还规定了合作协定的期间，合作
期间初步为五年，但根据双方的磋商有可能展期。 

18. 协定这一部分涉及两个组织之间的责任分配，
以便在各自总部各部门有效执行和监测合作协定。 

19. 协定最后一部分涉及纠纷解决问题，规定了任
何争议或冲突都应当通过谈判或调解来解决。这一

部分还指出，合作协定终止的条件，即各方应提前

六个月书面通知终止协定。 
 

三. 需请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0. 委员会似宜赞赏地注意到本文件所提供的信
息以及预期的合作协定的签署。

 

 


